承包商须知

1.项目简介

1.1 采购范围：工程建设公司流动式起重机、公路式汽车起重机、随车吊、高空作业车等设备维修60万元，本次谈判采购项目由工程建设公司物资装备部负责组织，资源共享中心承办，工程建设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具体实施。签订的合同执行本次谈判采购成交结果。

1.2 项目地点:大庆市；

1.3 项目金额：60万元；
1.4 计划工期：2021年5月10 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1.5本项目确定排名第1名服务商为中标单位，承担修理计划60万元。

2.主要技术要求

2.1技术标准（应该执行的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列出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1）GB/T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2）维修质量达到原设备性能，执行油田公司Q/SYDQ0108-2000汽车大修竣工出厂技术标准；

3）GB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4）GB 18565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5）GB/T6068-2008 汽车和轮胎式起重机 ；

6）GB/T14560-2016履带式起重机 ；

7）JB/和3248-1991 工矿内燃机车试验检验规则；
【注：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要求与标准，上列要求与标准对本招标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引用文件及要求与标准无论是否标注日期，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2.2响应人进入现场作业施工应按照《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商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庆油健安环委发[2014]4号）及《进一步加强服务商施工作业安全准入管理实施方案》（庆油健安环委发[2017]16号）相关规定执行。

3.服务商资格要求

3.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谈判；

3.2服务商须为合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内容；服务商应是“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油田内部单位设备修理机械加工服务细化名录”中的企业；

3.3服务商须具备有效证件（国家、行业或企业要求必备的资质，需提供原证件）；

3.4服务商近三年（2018.1.1-2020.12.31）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质量责任事故，没有欠薪及员工上访讨薪等不良记录；服务商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服务商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服务商在近三年内（2018.1.1-2020.12.31）没有行贿犯罪行为。
3.5“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油田内部单位设备修理机械加工服务细化名录中”的“项目名称”中同时具备工程机械、钻采特车、门桥式起重机和机床维修能力的服务商。
4.谈判文件的获取

4.1因疫情期间不适宜现场登记，凡有意参加谈判者，请于2021年4月25日9时至2021年4月29日16时，将购买谈判文件的汇款单扫描件及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扫描件，发送邮箱lgtangliang@cnpc.com.cn，邮件名为“所报项目编号+报名企业名称+联系电话”，招标中心联系人收到电子邮件并确认无误后，将电子版招标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文件购买人。

4.2谈判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通过电汇形式支付购买谈判文件的费用（开户银行：大庆建行让胡路支行；账户名：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账号：23001669051050009386；汇款时请仔细核实以上信息，如信息填写错误造成退款，不能在购买截止时间内成功购买谈判文件的，其后果由服务商自行承担。）电汇时请注明购买的谈判文件编号：2021FWWX4009及服务商名称。

5.响应文件递交时间、地点，谈判时间、地点

5.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30日 14:00。地点：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招标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景路2号（油建公司西侧后院油建职工活动中心一楼）。

5.2服务商应当在谈判文件要求的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密封完好送达指定地点。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采购单位、招标中心或谈判评审小组应当拒收。收件人刘工，电话：13936798813。
5.3根据上级疫情防控规定，疫情期间组织开标谈判等事项，评标或谈判中所需的各类原件不需带到评标（谈判）现场，事后由采购人进行核实。
6.谈判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谈判保证金。

7.发布公告的媒介

7.1本次谈判公告在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www.cnpcbidding.com）上发布。

7.2采购单位: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联系人及电话：王帅，   0459-5959202；

   招标中心: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联系人及电话：时惠莲 0459-595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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